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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初级职称
聘任管理办法（2023 年修订版）

为健全我院中初级职称聘任管理制度，营造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聘任环境，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，调动专业技术人员工作

积极性，依据国家、省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

订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章 基本条件

一、遵纪守法，热爱本专业工作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

精神；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工作。

二、积极承担医疗、科研、教学、管理等工作任务，团结协

作，学风端正。

三、平均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不少于 45 周（产假、培训进修、

攻读学位和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年度除外）。

第二章 首次职称聘任

一、 初级职称聘任

适用于在职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。通过国家规定的职称考试

或评审取得相应专业初级资格证书，来院工作满一年（截止到办

理聘任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）可申请聘任初级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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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中级职称聘任

适用于在职正式聘用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。

(一）资格要求

通过国家规定的职称考试或评审取得相应专业中级资格证

书。

（二） 临床住院总（科秘书）要求

晋升中级职称前，医师须在三甲医院担任过住院总（科秘书）

满一年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本科学历及以下人员申报中级职称须在三甲医院累计担任

过一年住院总（科秘书）。

2.硕士人员因科室原因导致无法安排担任住院总（科秘书）

的，经本人申请，科室同意，医务处审核后，累计担任过半年住

院总（科秘书），可先行聘任，在晋升高级职称前须补足一年，

否则不得参加高级职称评审。

3.博士人员因科室原因导致无法安排担任住院总（科秘书）

的，经本人申请，科室同意，医务处审核后，可先行聘任，在晋

升高级职称前须补足一年，否则不得参加高级职称评审。

4.住院总（科秘书）名单及时间核实以医务处下发文件为准。

5.申报人员担任住院总（科秘书）计算年限的截止时间为办

理聘任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。

（三）考核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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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基本工作量：达到同科室同级别人员近三年平均工作量，

须经科室核心考核小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。

2.技能考核:晋升临床主治医师或主管（药、技、护）师须按

要求参加医院组织的技能考核，且考核等次为“合格”,其中医、

药、技系列技能考核由医务处负责组织实施，护理技能考核由护

理部负责组织实施。

3.工作总结：提供任期内业务工作总结 1 份，不少于 2000 字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要求

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期间，参加相应的继续教育并取得相应

阶段的《医学继续教育合格证书》，如任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时间

较长，按博士近 1 年，硕士近 2 年，本科近 4 年，专科近 5 年查

验继续教育完成情况。

三、不予聘任的情形

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本年度不予聘任：

1.医德医风考评或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下等次（以发文为准）。

2.党纪政纪处分在处分期内。

3.违反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规定。

4.医务处归档病历抽查中发现丙级病历。

5.定性为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责任者。

6.违背科研诚信、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行为。

7.如有其他不得聘任的情况，需经院长办公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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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聘任程序

（一）个人提出申请，科室综合考核后签署意见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审核。

（三）人力资源部资格初审。

（四）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技能考核。

（五）相关职能部门出具审核结果。

（六）院长办公会审议。

（七）公示。

（八）院党委会研究决定。

（九）签发聘任文件并办理聘任。

六、聘任时间及结果应用

职称聘任时间原则上以办理聘任工作上一年度各系列集中取

得资格时间算起，其中，当年度通过转聘人员的职称聘任时间自

转聘之日算起。聘期 5 年，聘任通过后按医院相关待遇标准兑现。

第三章 社会招聘人员职称聘任

一、取得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在原单位已按规定聘任人

员，可提交《专业技术资格聘任申请表》，经科室及相关部门审

核后集中同当年度聘任工作一同报院长办公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后

办理聘任，聘任时间从入院工作时间算起。在院期间出现第二章

第三条情形的，参照执行。

二、取得初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在原单位未聘任人员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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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首次职称聘任管理。

第四章 续聘

一、续聘程序

（一）满足第一章基本条件及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动态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文件中规定的考

核要求，个人可提交续聘申请及聘期工作总结，科室综合考核合

格后签署意见。

（二）人力资源部资格审核。

（三）相关职能部门出具审核结果。

（四）院长办公会审议。

（五）公示。

（六）院党委会研究决定。

（七）办理续聘，续聘期限 5 年。

二、有第二章第三条规定情形之一者，不予续聘或延迟续聘

三、续聘结果的应用

（一）按期续聘人员按原标准兑现工资待遇。

（二）未按期续聘人员降低一个岗位等级兑现工资待遇，期

限 1 年，再经科室综合考核合格后予以续聘，恢复原岗位等级工

资待遇。

第五章 解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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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聘人员在聘期内，被开除、劳动教养以及被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的，职称聘任自行解除。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遵照

执行。

第六章 附则

（一）本管理办法中所有业绩均要求任现职以来，截止时间

为办理聘任上一年度的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本管理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，自发文之日起执

行。原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初级职称聘任管理办法》

（院人字〔2017〕30 号）及《关于修订<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

院中初级职称聘任管理办法>（院人字〔2017〕30 号）部分条款的

通知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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